巴彦淖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印发《2023 年巴彦淖尔市农村牧区危房 改造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
各旗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现将《2023 年巴彦淖尔市农村牧区危房改造实施方案》 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








巴彦淖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5 月 5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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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巴彦淖尔市农村牧区危房改造 实施方案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做好农村牧区贫困群体住房安全保障工 作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巩固脱贫攻坚住房保障成果，继续实施农村牧区危房改 造工程，解决低收入贫困“六类人群”危房改造问题,以国家 及自治区危房改造各项政策规定为依据，要统筹规划、整合 资源、精心实施，加大农村牧区房屋隐患排查，对排查存在 安全隐患农房及时进行整治，在 2023 年 10 月底前竣工验收， 12 月 30 日前各级补助资金到户，完成本年度建设任务。
二、建房要求
（ 一）危改方式
坚持政府主导、分级管理、科学规划、农户自愿的原则， 坚持以集中连片建设，消除土房、新建砖房为主，对有保留 价值的房屋进行维修加固，鼓励推广应用装配式新型节能材 料，实施农房抗震设防建设，配套建设道路、广场、路灯、 绿化、清洁能源取暖等项 目，指导农牧民建设安全、舒适、 节能、美观的住宅，整体提升农房品质和人居环境水平。
（ 二）任务安排和建房标准
2023 年全市危房改造任务 348 户，其中“ 临河区 67 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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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原县 128 户、磴口县 32 户、杭锦后旗 32 户、乌拉特前旗 56 户、乌拉特中旗 29 户、乌拉特后旗 4 户”。各旗县区要 严格执行危房改造建设标准，户均面积控制在60 平米以内， 一人户建筑面积不小于20 平米，两人户建筑面积不小于 30  平米，三人以上户面积人均不超过 18 平米、不低于13 平米， 新建房屋一律为砖混结构或应用新型建筑节能材料，引导和 帮助没有建房能力的特困户建造小平米住房。
（ 三）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
经各旗县区住建、民政、乡村振兴部门共同审核上报， 精准认定：农村易返贫户、低保户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因 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生 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、低保边缘户、其他脱贫户等“六类 人群”，对排查存在安全隐患房屋且符合危改条件的要列入 危改计划整治。 2023 年危房改造拆旧建新补助标准按照中 央实际下达的资金为准，自治区每户补助 6000 元，市级每户 补助 2616 元，旗县区级每户补助 2616 元；修缮加固改造户 按实际发生工程量补助，上限不超过当年中央和自治区补助 总额。
三、实施程序
危房改造工作要严格按照户申请、村公示、镇审核、县 备案的程序操作，与乡村振兴、民政、残联等部门联合审核 系统在册人员信息，做好核查上报工作。旗县区政府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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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乡镇苏木政府具体负责工程建设，协调相关工作，帮助 农户解决建房所需。
四、加强保障措施
（ 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旗县区住建局要成立相应的组 织领导机构，确定具体负责人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对危房 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做好与乡镇的协调配合，组织力量进 行宣传动员、隐患排查，确保按期完工。
（ 二）做好建新拆旧。危房改造采取单户新建的 ，应拆 除原有危房，对于左邻右舍为联排房屋等客观原因难以拆除 的，在承诺不再居住并履行确认程序后可不予拆除，各旗县 区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建新拆旧措施，紧密结合自建房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，与农户签订危房改造建新拆旧承诺书，并与拨 付资金挂钩，确保危房不住人。
（ 三）严格质量安全管理。各旗县区住建部门要严格按 照《脱贫攻坚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管理规范》要求，实行属地 管理，全过程抓好质量、安全、验收管理。重点把握好施工 质量关、安全生产关、检查验收关，做到完工一处、验收一 处、合格一处、补助一户。凡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一律不准交 付使用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否则收回上级补助资金。
(四)健全信息档案。做好危房改造系统信息录入和农户  基本信息采集。实行一户一档，主要内容：（1）危房改造申  请鉴定审批表，（2）建房对象家庭基本情况（信息表），（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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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口身份证，（4）“六类人群”贫困证明，（5）建房前中后 的房屋对比照片，（6）竣工验收表，（7）公示证明，（8） 当 年房屋危险等级鉴定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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